
金門縣政府振興券-代領切結書(稿)【○○村/里】

序列 委託人姓名

委託人身份證字號

(或居留證號)

委託人

印領清冊序號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    立書人（受託人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確係受上表委託人授權代為領取 110

年度金門地區振興券（每份含面額 100 元 10 張及面額 500 元 4 張），且同意遵循

金門縣政府規定，立書人保證所陳事項均為真實，如有虛偽不實致他人受損害

者，立書人願負擔一切民、刑事法律責任，恐口說無憑、特立此書為證。

　此致 



      金門縣政府

立書人(受託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：

連絡電話：

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0   年　  　月　  　日


